
医大公共技术〔2023〕2 号

各平台（实验室）：

现将《公共技术中心实验室安全事故应急预案（修订）》印

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公共技术中心

2023 年 3 月 16 日



公共技术中心实验室安全事故应急预案（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提高实验室突发性安全事故处置能力，高效应对可能发生

的实验室安全事故，减少和预防突发性实验室安全事故及其造成的危害，

及时、高效地实施应急救援，减少人员伤亡、降低经济损失、保护生态环

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

法规，特制定本预案。

第二条 预案所称实验室安全事故是指公共技术中心范围内各类教

学、科研实验室或实验场所发生的，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

失、环境破坏和严重社会危害的化学、生物、辐射、特种设备及其他类事

故、事件。

第三条 工作原则

以人为本，安全第一。快速响应，及时应对。统一领导，分级负责。

预防为主，防救结合。

第二章 组织体系与工作职责

第四条 本单位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是本单位实验室安全事故应

急处理的领导机构，负责组织协调本单位实验室安全事故的应急处置工

作。



第三章 事故预防及应急处置措施

第五条 按学校要求进行实验室安全相关的日查、周查、月查等工作，

最大限度防止事故发生。

第六条 本单位实验室一旦预测可能或已经发生实验室安全突发事

故，应及时报告。报告内容包括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及事故类型与现场

情况。特别紧急的情况可先越级报告，或根据人员受伤、火警等情况分别

拨打 120 急救电话、119 火警电话，控制事态发展。实验室安全事故应急

联系电话见第十九条。

第七条 实验室安全事故应急处置的基本流程：

（一）控制危险源。

（二）抢救受害人员。

（三）引导人员撤离。

（四）做好现场洗消。

第八条 化学类安全事故应急处置措施

（一）危险化学品泄漏事故处置措施

1.易燃易爆物质泄漏：立即消除泄漏污染区域内的各种火源，救援器

材应具备防爆功能，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泄漏物进入下水道、地下室或受

限空间；

2.泄漏物控制：用水雾、蒸汽等稀释泄漏物浓度，拦截、导流和蓄积

泄漏物，防止泄漏物向重要目标或环境敏感区扩散，并视情况使用泡沫充



分覆盖泄漏液面；对大量粉体泄漏物，应使用塑料布、帆布等覆盖，减少

飞散；

3.泄漏源控制：根据现场泄漏情况，采取关阀断料、开阀导流、排料

泄压、火炬放空、倒罐转移、应急堵漏、冷却防爆、注水排险、喷雾稀释、

引火点燃等措施控制泄漏源；

4.泄漏物清理：大量残液，用防爆泵抽吸或使用无火花盛器收集、集

中处理；少量残液，用稀释、吸附、固化、中和等方法处理；

（二）危险化学品火灾爆炸事故处置措施

1.发生危险化学品火灾爆炸事故时，应遵循“先控制、后消灭”的原

则；

2.扑救初期火灾：关闭火灾部位的上下游阀门，切断物料来源，用现

有消防器材扑灭初期火灾和控制火源；

3.保护周围设施：为防止火灾危及相邻设施，采取冷却、隔离等保护

措施，并迅速疏散受火势威胁的物资；

4.火灾扑救：针对不同的危险化学品，选择正确的灭火剂和灭火方法

控制火灾。当外围火点已彻底扑灭、火种等危险源已全部控制、堵漏措施

准备就绪并有把握在短时间内完成且消防力量也已准备就绪时，可实施灭

火；特殊化学品的火灾扑救注意事项见后文；

5.确定撤退信号和撤退方法：当火灾失控危及救援人员生命安全时，

应立即指挥现场全部人员撤离至安全区域；



6.火灾扑灭后，注意防止复燃。

（三）危险化学品中毒事故处置措施

1.现场急救：应急救援人员必须佩戴个人防护用品迅速进入现场危险

区，将中毒人员移至安全区域，根据受伤情况进行现场急救，并视实际情

况迅速将受伤、中毒人员送往医院抢救；

2.对中毒源进行泄漏原因分析，制定处置方案，控制泄漏源，处理泄

漏物；

3.隔离、疏散：隔离封闭危险区，紧急疏散事故区域内的无关人员；

4.危害信息告知：及时、广泛地宣传中毒化学品的危害信息和应急措

施。

（四）危险化学品丢失、被盗事故处置措施

1.立即向学校及公安、生态环境等部门报告；

2.组织保护现场，配合学校及公安、生态环境等部门的调查。

（五）特殊危险化学品的火灾事故扑救注意事项

1.对于液化气火灾，切忌盲目扑灭，在没有采取堵漏措施的情况时，

必须保持其稳定燃烧；

2.对于爆炸物品火灾，切忌用沙土盖压，以免增强爆炸物品爆炸时的

威力；扑救爆炸物品堆垛时，应采用水流吊射，避免强力水流直接冲击堆

垛，以免堆垛倒塌引起再次爆炸；

3.对于遇湿易燃物品火灾，禁止用水、泡沫、酸碱等湿性灭火剂扑救；



4.扑救毒害品、腐蚀品火灾时，应尽量使用低压水流或雾状水，避免

腐蚀品、毒害品溅出；对于酸类或碱类腐蚀品，最好调制相应的中和剂稀

释中和；

5.对于易燃固体、自燃物品火灾，一般可用水和泡沫扑救，只要控制

住燃烧范围，逐步扑灭即可；但少数物品的扑救方法比较特殊。易升华的

易燃固体受热可产生易燃蒸气，能与空气形成爆炸性混合物，尤其在室内

易发生爆燃，在扑救过程中应不时向燃烧区域上空及周围喷射雾状水，并

消除周围一切火源。

第九条 生物类安全事故应急处置措施

（一）动物源疫病传播事故处置措施

1.动物咬伤处置措施

若是来源清楚的 SPF 级别小鼠（饲养在屏障环境），被咬伤时，到急

救箱取碘伏进行伤口消毒处理。并视实际情况考虑是否就医。

若是被接触过野鼠或者在外饲养的实验动物（比如存放在非屏障环境

等）咬伤时，较难判断小鼠是否还符合 SPF 级别，故被咬伤后，请及时就

医。谨防流行性出血热，狂犬病等。

（二）临床标本相关事故处置措施

在处理临床标本（血液，肿瘤组织，细胞等）时，不慎接触或者实验

过程刺伤，请及时就医。

第十条 辐射类安全事故应急处置措施



（一）射线误照或照射剂量超标事故处置措施

1.立即组织现场人员撤离到安全地带，组织封锁现场；

2.迅速安排受照射人员接受医学检查或者在指定的医疗机构救治；

3.组织有经验的工作人员和卫生防护人员进入事故区，消除可能导致

放射性突发事故扩大的隐患。

（二）放射源丢失、被盗事故处置措施

1.立即向学校及公安、生态环境等部门报告；

2.组织保护现场，配合学校及公安、生态环境等部门的调查。

第十一条 特种设备类安全事故应急处置措施

（一）特种设备爆炸事故处置措施

对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爆炸事故，应迅速关闭容器和管道的所有阀门，

无法关闭的应采取堵漏措施；对压力容器、压力管道内的可燃气体和油类，

应使用沙石或二氧化碳、干粉等灭火器进行灭火；对受伤人员立即实行现

场救护。

（二）特种设备泄漏事故处置措施

1.压力容器、压力管道及相关设备发生泄漏时应紧急停用，并关闭前

置阀门或采用合适的材料堵住泄漏处以控制泄漏源。

2.进入泄漏现场进行处理时严禁单独行动，并根据防护等级标准选择

相应等级的个人安全防护措施，包括佩戴防毒面具等。



3.根据事故情况和事故发展，应急处置工作组确定事故可能波及的区

域范围，将区域内人员疏散至泄漏区域的侧风向或上风向等安全地带，并

根据泄漏物影响范围划定警戒区域。

（三）特种设备火灾事故处置措施

根据压力容器、压力管道内盛装的介质选择合适的灭火方式，灭火人

员应佩戴防毒面具以避免中毒危险。

第十二条 其他部分实验室安全事故应急处置措施

（一）触电事故。应先切断电源或拔下电源插头，若来不及切断电源，

可用绝缘物挑开电线。在未切断电源之前，切不可用手去拉触电者，做好

现场急救并尽快联系医疗部门救治。

（二）仪器设备故障事故。若仪器使用中发生设备电路事故，须立即

停止实验，切断电源，并向仪器管理人员和实验室负责人汇报。如发生失

火，应选用二氧化碳灭火器扑灭，不得用水扑灭。仪器使用中的容器破碎

及污染物质溢出，立刻戴上防护手套，按照仪器的标准作业程序关机，清

理污染物及破碎玻璃，再对仪器进行消毒清洗，同时告知其他人员注意。

第十三条 根据不同实验室安全事故突发事件特点，组织和指导师生

就地取材（如毛巾、湿布、口罩等），采用简易有效的防护措施自我保护。

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疏散程序（包括指挥机构、疏散组织、疏

散范围、疏散方式、疏散路线、疏散人员的照顾等）。组织师生撤离危险



区域时，应选择安全的撤离路线，避免横穿危险区域。进入安全区域后，

应尽快去除受污染的衣物，防止继发性伤害。

第十四条 根据不同实验室安全事故突发事件的特点以及应急人员的

职责，采取不同的防护措施：应急救援指挥人员、医务人员和其他不进入

污染区域的应急人员一般配备过滤式防毒面罩、防护服、防毒手套、防毒

靴等；工程抢险、消防和侦检等进入污染区域的应急人员应配备密闭型防

毒面罩、防酸碱型防护服和空气呼吸器等；同时应做好现场毒物的洗消工

作（包括人员、设备、设施和场所等）。

第十五条 事件现场得以控制，并消除可能导致次生、衍生事件的隐

患后，分级发布应急结束指令。

第四章 事故调查与处理

第十六条 在事故应急响应终止后，由公共技术中心主导或配合学校

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对事故进行调查，调查内容主要包括事故发生的

时间、地点、伤亡情况、经济损失、发生事故的原因及相关责任人员情况

等。

第十七条 根据调查结果，对人为原因造成实验室安全事故的，将根

据情节轻重和后果严肃处理。对违反法律、法规的，依法追究有关当事人

法律责任。

第十八条 对安全事故反映出的相关问题、存在的安全隐患，应严格

进行整改。加强经常性的宣传教育，防止安全事故的发生。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九条 应急处理联系电话

学校总值班室：22862555、22673919

保卫处：22862110

设备与实验室管理处：22862213、23531810

校医院（医务室）：22862120

火警：119

急救电话：120

公共技术中心办公室：22862408

第二十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按照国家、福建省和学校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由公共技术中心实验室安全

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公共技术中心实验室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医

大公共技术〔2019〕6 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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